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94號

原      告  丁○○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怡君律師

複代理人    黃鼎軒律師

被      告  甲○○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蘇聰榮律師

            王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4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91年6月22日結婚，婚後育有雙胞胎

子女乙○○、丙○○（均已成年）。惟被告婚後吝於給付生

活費用，錙銖必較，並曾因生活鎖事怒斥原告「妳現在是腳

踏誰的地、住的是誰的房子！」等語，令原告感到不受尊

重、遭貶低及經濟上控制。又原告曾於104年4月7日遭被告

毆打，致受有前額瘀傷、兩上臂瘀傷之傷害，原告當時念及

雙方夫妻一場，且被告承諾不會再犯，乃未予追究。詎109

年3月13日兩造因細故發生口角，被告因情緒激動、盛怒之

下徒手毆打原告，致原告頭部撞擊牆邊，受有口腔內膜撕裂

傷1公分、頭皮挫傷紅腫、右膝挫傷疼痛等傷害，此經本院

於109年3月31日核發109年度家護字第498號通常保護令（下

稱系爭保護令），被告亦因涉犯家庭暴力之傷害罪嫌，經臺

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4779號提起公訴

在案。被告上開暴力行為已致原告心中陰影，在家經常感到

驚懼不安，並萌生離婚念頭，然當時顧及子女均尚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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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被告遷怒於同住之子女，且被告找其舅舅向原告遊說、

施壓，並表示被告如有前科、汙點會讓子女丟臉並影響升學

等語，原告僅得被迫與被告和解撤回告訴，繼續忍耐與被告

同住及維持婚姻，惟對被告之恐懼並未減少。嗣111年9月

間，兩造之子女均離家至臺中上大學，原告乃於112年9月間

搬離兩造共同住所迄今，搬家時被告冷眼旁觀，亦無道歉或

挽留，分居期間兩造除子女因素外，已毫無交集、形同陌

路，徒有夫妻之名而無夫妻之實，已無法達成實質夫妻生活

之婚姻目的，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請求裁判離婚，並聲

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則以：被告有持續給付生活費，非屬刻薄吝嗇或不負擔

家庭開銷之人。又原告稱被告104年4月7日曾對其施以家庭

暴力，惟該次事件後，兩造仍共同生活，被告亦亟力彌補自

身過錯，滿足原告生活、心靈需要，此部分之破綻早已為修

復。再就原告主張109年3月13日之家庭暴力事件，當下係因

被告不願與原告繼續爭執，欲繞道離去，伸手將原告推開，

不慎造成其重心未穩，頭部撞擊牆面受傷，被告並無傷害原

告之故意，佐以原告傷勢並非嚴重之瘀傷、擦傷或撕裂傷，

衡諸被告斯時年約49歲，正值壯年，身形亦屬壯碩，若有意

出手攻擊，殊難想像原告全然無明顯外傷；且原告要求被告

支付其5萬元作為和解條件，被告如數給付後與之達成和

解，並經原告撤回傷害之告訴，則該案既未經法院為實體判

決，自無從逕為被告故意對原告施暴之認定。又縱認兩造生

活習慣、金錢價值不同而略生口角、推擠，並因原告主觀認

被告給予之家庭生活費無法支應開銷而心生怨懟，然夫妻因

生活習慣不同或對事物意見不合而有爭執，在所難免，非不

得藉由積極、頻繁溝通化解歧見，尚難僅以兩造間有爭吵之

情形，即推認已危及婚姻關係之維繫。況兩造於112年1月2

日仍偕同2名子女至岡山樂購廣場用餐，餐後兩造一同看電

影，復於112年4月間至金門3天2夜公司旅遊，足見兩造感情

並未生變。兩造112年9月分居後仍頻繁聯繫，原告於公司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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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請被告前去處理工作或聊及子女事務，113年5月間尚與被

告相約至岡山肯德基用餐，討論子女學業問題，兩造並非形

同陌路。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積極表達維繫婚姻之意願，願改

變以符原告期待，並持續關心原告及子女，更前往醫院尋求

諮商治療希望改善兩造之問題，足認被告對原告及婚姻眷戀

仍深，兩造婚姻尚未達破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見本院卷

第181至182、221頁）：

(一)兩造於91年6月22日結婚，婚後育有雙胞胎子女乙○○、丙

○○（均已成年）。

(二)被告於104年4月7日曾造成原告受傷，109年3月13日又導致

原告頭部撞擊牆邊受傷，經本院於109年3月31日核發109年

度家護字第498號通常保護令，且涉犯因家庭暴力之傷害案

件，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4779號

提起公訴。

四、兩造爭點（見本院卷第223頁）：

(一)原告以下列事由主張兩造有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請求離

婚是否有理？

　⒈被告於104年4月7日及109年3月13日對原告為家庭暴力行為?

　⒉兩造因金錢給付、使用方式及生活習慣而起爭執?

　⒊兩造自112年9月分居?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

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

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此觀之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

自明。所謂有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係以婚姻是否已

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為其判斷之標準，而婚姻是否已生破

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

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

之意願而定。而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應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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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互賴、相互協力，以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

因而夫妻應相互尊重以增進情感和諧及誠摯之相處，此為維

持婚姻之基礎，若此基礎不復存在，致夫妻無法共同生活，

無復合之可能者，即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

至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就同項本文所定

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

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

一應負責之一方請求裁判離婚，如雙方對於難以維持婚姻之

重大事由均應負責者，則不論其責任之輕重，均無該項但書

規定之適用（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原告主張曾於104年4月7日遭被告毆打，致受有前額瘀傷、

兩上臂瘀傷之傷害，業據原告提出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託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為證

（見本院卷第17頁)，被告亦不否認該日造成原告受傷（見

本院卷第309頁），堪信原告前開主張為真。

(三)原告復主張109年3月13日遭被告徒手毆打，致其頭部撞擊牆

邊，受有口腔內膜撕裂傷1公分、頭皮挫傷紅腫、右膝挫傷

疼痛之傷害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保護令、臺灣橋頭地方

法院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4779號檢察官起訴書、傷勢照片

數幀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22頁、335至337頁）。被告

固不否認該日兩造確有接觸並發生衝突，惟辯稱其當時欲繞

道離開現場而推開原告，因此不慎致傷，並非故意云云。

查，證人即兩造之次女丙○○證稱：最後一次家暴當時其高

一，父母在廚房吵架，其與姊姊在客廳寫作業，其先聽見類

似揮拳的聲音，母親就從廚房跑出來，其看見母親嘴巴流

血，並稱父親打她，叫其打電話給外婆求救，之後外婆請阿

姨打電話報警，警察來時先紀錄，後來母親自己叫救護車去

驗傷。該次事件導致其開始看身心科，因其與姊姊內心受到

很大衝擊等語（見本院卷第257至259頁）；另證人即兩造之

長女乙○○證稱：約109年間，其高一下學期時，父母發生

口角衝突，母親跑出來，其看見母親嘴角旁邊流血，母親說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父親打她，要其與妹妹報警，因其與妹妹害怕嚇哭，母親就

要我們打電話給外婆，請外婆幫忙報警，之後父親被警察帶

走，母親坐計程車去驗傷等語（見本院卷第267至269頁）。

被告固辯稱證人非親身見聞被告毆打原告，其等證言無從採

信云云。惟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料，並不以直接證據為

限，間接證據亦應包括在內。上開證述情節，不乏證人於事

發後即時打電話求援及見聞原告受傷之事實，且不同證人間

經隔別訊問，所述大致相同，自非不得採為證據方法，其等

證言，應堪採信。再者，觀原告所提相片(見本院卷第335頁

至337頁)，其受口腔內膜撕裂傷1公分、頭皮挫傷紅腫、右

膝挫傷疼痛，傷勢非輕，如被告僅係為離開現場而推開原

告，應不至於導致此等傷勢；且被告除經本院核發系爭保護

令，被告所涉家庭暴力之傷害案件，亦經檢察官偵查後認定

被告於109年3月13日因基於傷害人身體之犯意，對被告提起

公訴。則由上開事證相互勾稽以觀，足認原告主張於109年3

月13日遭被告徒手毆打，致其頭部撞擊牆邊而受傷等情，尚

非虛妄。被告抗辯其並非故意為之云云，實屬避重就輕之

詞，不足為採。至被告辯稱嗣後其已依原告要求支付5萬元

作為和解條件，並經原告撤回傷害之刑事告訴，而未經法院

實體判決云云，惟縱已和解，仍無礙被告確於109年3月13日

對原告實施家庭暴力行為之認定。而夫妻應互相尊重以增進

情感之和諧，防止家庭暴力之發生，此為維繫婚姻所必要，

核被告所為，實有礙於原告之人格尊嚴與人身安全，致夫妻

情感發生重大破綻，已堪認定。

(四)又原告主張兩造常因金錢給付、使用方式及生活習慣發生爭

執乙節，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查，證人丙○○證稱：其111

年至臺中就讀大學前，父母幾乎每天都會為錢吵架，隨著我

們年齡愈來愈大，兩造的關係愈來愈不好。兩造爭吵後，母

親曾向其表示父親以「妳現在是住在誰的房子，腳踏誰的

地」等語，對母親冷嘲熱諷。另證人乙○○證稱：其念大學

前，印象中父母每天都為錢吵架，其亦曾聽母親說父親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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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現在腳踏誰的地，住誰的房子」等語，核證人乙○○、

丙○○為兩造之子女，其等長期與兩造共同生活，對於兩造

日常生活互動情形，自有相當程度之瞭解，所述又大致相

符，且證人為被告之女，情屬至親，應無構陷被告之可能，

是原告主張兩造同住期間，常因金錢等事吵架，被告對原告

之言語有失尊重乙節，尚非虛妄。基此，兩造之感情長期以

往，並非和睦，難謂婚姻無破綻之情。

(五)至被告辯稱112年1月2日兩造仍偕同子女外出用餐，且兩造

一起看電影，復於112年4月間共同至金門3天2夜公司旅遊，

足見兩造感情並未生變云云。惟證人乙○○證稱：有次過年

時全家至百貨用餐，父親提到要看阿凡達電影，但其和妹妹

印象中並沒有看過這部電影，只有父母進去看，但父母不算

和好，只是偶而會一起用餐，用餐時不太交談，父母二人感

情就像最熟悉的陌生人。父母於112年間至金門旅遊三天二

夜，這是兩造所任職公司之員工旅遊等語（見本院卷第273

至275頁）。足認，兩造形式上雖有相處，實質上感情仍屬

疏離。衡以愛的語言、對話、溝通本即需要練習，並非一蹴

可幾，每有一次負面的互動，必須要有五次正面的互動，也

就是關係中之黃金比例1：5(參Dr.John Gott-man與Robert

Levenson兩位心理學家於西元1970年所做之研究)；綜觀上

情，被告就婚姻關係之經營未能舉證與原告已達有效性之溝

通，尚難以兩造於112年9月前尚同居，且曾各一次共同出席

家庭聚餐或公司旅遊乙節，即遽認兩造婚姻破綻已達回復之

情。

(六)原告再主張其於112年9月搬離兩造共同住所，分居迄今已逾

1年，分居期間兩造除子女因素外，已毫無交集等語。被告

不爭執兩造之分居時點，惟抗辯其願意改變以符合原告期

待，並已前往醫院尋求諮商希望改善雙方問題云云，固據提

出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精神科113年1月23日社會

工作家族會談紀錄單為證（見本院卷第247至250頁）；惟觀

諸上開紀錄單內容，被告就其家庭暴力之不當行為隻字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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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難謂有反省之意。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此舉為臨訟片面

諮商，實無解於兩造婚姻關係已生破綻，而達到不可挽回之

程度等情，堪以認定。

(七)按婚姻係夫妻為營永久共同生活，並使雙方人格得以實現與

發展之生活共同體，其本質不是互相約束、牽制，而是互

助、互愛、互信、互敬、相互包容、扶持、同甘共苦。本件

綜觀上情，兩造婚後同住期間，即對於金錢使用等情事，雙

方主觀認知不同，致經常爭吵，缺乏有效性之溝通，且被告

於104年4月7日及109年3月13日曾對原告施以家庭暴力之行

為，已有礙原告之人格尊嚴與人身安全，危及兩造婚姻關係

之維繫，終致原告於112年9月間離家，並提出本件離婚訴

訟。被告雖表示不願離婚，惟分居後仍未反省，迄今仍否認

並淡化其暴力行為，未見歉疚且迴避責任，感情疏離，顯無

法達成實質夫妻生活之婚姻目的，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雙

方共同生活的婚姻目的已經不能達成，堪認兩造婚姻基礎已

失，系爭婚姻現僅存形式而無實質，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

重大事由，且其事由尚難認原告係唯一可歸責之一方。從

而，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離婚，即屬有

據，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林麗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王鵬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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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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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94號
原      告  丁○○  


訴訟代理人  林怡君律師
複代理人    黃鼎軒律師
被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蘇聰榮律師
            王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91年6月22日結婚，婚後育有雙胞胎子女乙○○、丙○○（均已成年）。惟被告婚後吝於給付生活費用，錙銖必較，並曾因生活鎖事怒斥原告「妳現在是腳踏誰的地、住的是誰的房子！」等語，令原告感到不受尊重、遭貶低及經濟上控制。又原告曾於104年4月7日遭被告毆打，致受有前額瘀傷、兩上臂瘀傷之傷害，原告當時念及雙方夫妻一場，且被告承諾不會再犯，乃未予追究。詎109年3月13日兩造因細故發生口角，被告因情緒激動、盛怒之下徒手毆打原告，致原告頭部撞擊牆邊，受有口腔內膜撕裂傷1公分、頭皮挫傷紅腫、右膝挫傷疼痛等傷害，此經本院於109年3月31日核發109年度家護字第498號通常保護令（下稱系爭保護令），被告亦因涉犯家庭暴力之傷害罪嫌，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4779號提起公訴在案。被告上開暴力行為已致原告心中陰影，在家經常感到驚懼不安，並萌生離婚念頭，然當時顧及子女均尚未成年，擔心被告遷怒於同住之子女，且被告找其舅舅向原告遊說、施壓，並表示被告如有前科、汙點會讓子女丟臉並影響升學等語，原告僅得被迫與被告和解撤回告訴，繼續忍耐與被告同住及維持婚姻，惟對被告之恐懼並未減少。嗣111年9月間，兩造之子女均離家至臺中上大學，原告乃於112年9月間搬離兩造共同住所迄今，搬家時被告冷眼旁觀，亦無道歉或挽留，分居期間兩造除子女因素外，已毫無交集、形同陌路，徒有夫妻之名而無夫妻之實，已無法達成實質夫妻生活之婚姻目的，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請求裁判離婚，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則以：被告有持續給付生活費，非屬刻薄吝嗇或不負擔家庭開銷之人。又原告稱被告104年4月7日曾對其施以家庭暴力，惟該次事件後，兩造仍共同生活，被告亦亟力彌補自身過錯，滿足原告生活、心靈需要，此部分之破綻早已為修復。再就原告主張109年3月13日之家庭暴力事件，當下係因被告不願與原告繼續爭執，欲繞道離去，伸手將原告推開，不慎造成其重心未穩，頭部撞擊牆面受傷，被告並無傷害原告之故意，佐以原告傷勢並非嚴重之瘀傷、擦傷或撕裂傷，衡諸被告斯時年約49歲，正值壯年，身形亦屬壯碩，若有意出手攻擊，殊難想像原告全然無明顯外傷；且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5萬元作為和解條件，被告如數給付後與之達成和解，並經原告撤回傷害之告訴，則該案既未經法院為實體判決，自無從逕為被告故意對原告施暴之認定。又縱認兩造生活習慣、金錢價值不同而略生口角、推擠，並因原告主觀認被告給予之家庭生活費無法支應開銷而心生怨懟，然夫妻因生活習慣不同或對事物意見不合而有爭執，在所難免，非不得藉由積極、頻繁溝通化解歧見，尚難僅以兩造間有爭吵之情形，即推認已危及婚姻關係之維繫。況兩造於112年1月2日仍偕同2名子女至岡山樂購廣場用餐，餐後兩造一同看電影，復於112年4月間至金門3天2夜公司旅遊，足見兩造感情並未生變。兩造112年9月分居後仍頻繁聯繫，原告於公司仍會請被告前去處理工作或聊及子女事務，113年5月間尚與被告相約至岡山肯德基用餐，討論子女學業問題，兩造並非形同陌路。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積極表達維繫婚姻之意願，願改變以符原告期待，並持續關心原告及子女，更前往醫院尋求諮商治療希望改善兩造之問題，足認被告對原告及婚姻眷戀仍深，兩造婚姻尚未達破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見本院卷第181至182、221頁）：
(一)兩造於91年6月22日結婚，婚後育有雙胞胎子女乙○○、丙○○（均已成年）。
(二)被告於104年4月7日曾造成原告受傷，109年3月13日又導致原告頭部撞擊牆邊受傷，經本院於109年3月31日核發109年度家護字第498號通常保護令，且涉犯因家庭暴力之傷害案件，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4779號提起公訴。
四、兩造爭點（見本院卷第223頁）：
(一)原告以下列事由主張兩造有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請求離婚是否有理？
　⒈被告於104年4月7日及109年3月13日對原告為家庭暴力行為?
　⒉兩造因金錢給付、使用方式及生活習慣而起爭執?
　⒊兩造自112年9月分居?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此觀之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自明。所謂有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係以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為其判斷之標準，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而定。而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應互信互賴、相互協力，以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因而夫妻應相互尊重以增進情感和諧及誠摯之相處，此為維持婚姻之基礎，若此基礎不復存在，致夫妻無法共同生活，無復合之可能者，即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至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就同項本文所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之一方請求裁判離婚，如雙方對於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均應負責者，則不論其責任之輕重，均無該項但書規定之適用（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原告主張曾於104年4月7日遭被告毆打，致受有前額瘀傷、兩上臂瘀傷之傷害，業據原告提出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為證（見本院卷第17頁)，被告亦不否認該日造成原告受傷（見本院卷第309頁），堪信原告前開主張為真。
(三)原告復主張109年3月13日遭被告徒手毆打，致其頭部撞擊牆邊，受有口腔內膜撕裂傷1公分、頭皮挫傷紅腫、右膝挫傷疼痛之傷害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保護令、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4779號檢察官起訴書、傷勢照片數幀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22頁、335至337頁）。被告固不否認該日兩造確有接觸並發生衝突，惟辯稱其當時欲繞道離開現場而推開原告，因此不慎致傷，並非故意云云。查，證人即兩造之次女丙○○證稱：最後一次家暴當時其高一，父母在廚房吵架，其與姊姊在客廳寫作業，其先聽見類似揮拳的聲音，母親就從廚房跑出來，其看見母親嘴巴流血，並稱父親打她，叫其打電話給外婆求救，之後外婆請阿姨打電話報警，警察來時先紀錄，後來母親自己叫救護車去驗傷。該次事件導致其開始看身心科，因其與姊姊內心受到很大衝擊等語（見本院卷第257至259頁）；另證人即兩造之長女乙○○證稱：約109年間，其高一下學期時，父母發生口角衝突，母親跑出來，其看見母親嘴角旁邊流血，母親說父親打她，要其與妹妹報警，因其與妹妹害怕嚇哭，母親就要我們打電話給外婆，請外婆幫忙報警，之後父親被警察帶走，母親坐計程車去驗傷等語（見本院卷第267至269頁）。被告固辯稱證人非親身見聞被告毆打原告，其等證言無從採信云云。惟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料，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應包括在內。上開證述情節，不乏證人於事發後即時打電話求援及見聞原告受傷之事實，且不同證人間經隔別訊問，所述大致相同，自非不得採為證據方法，其等證言，應堪採信。再者，觀原告所提相片(見本院卷第335頁至337頁)，其受口腔內膜撕裂傷1公分、頭皮挫傷紅腫、右膝挫傷疼痛，傷勢非輕，如被告僅係為離開現場而推開原告，應不至於導致此等傷勢；且被告除經本院核發系爭保護令，被告所涉家庭暴力之傷害案件，亦經檢察官偵查後認定被告於109年3月13日因基於傷害人身體之犯意，對被告提起公訴。則由上開事證相互勾稽以觀，足認原告主張於109年3月13日遭被告徒手毆打，致其頭部撞擊牆邊而受傷等情，尚非虛妄。被告抗辯其並非故意為之云云，實屬避重就輕之詞，不足為採。至被告辯稱嗣後其已依原告要求支付5萬元作為和解條件，並經原告撤回傷害之刑事告訴，而未經法院實體判決云云，惟縱已和解，仍無礙被告確於109年3月13日對原告實施家庭暴力行為之認定。而夫妻應互相尊重以增進情感之和諧，防止家庭暴力之發生，此為維繫婚姻所必要，核被告所為，實有礙於原告之人格尊嚴與人身安全，致夫妻情感發生重大破綻，已堪認定。
(四)又原告主張兩造常因金錢給付、使用方式及生活習慣發生爭執乙節，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查，證人丙○○證稱：其111年至臺中就讀大學前，父母幾乎每天都會為錢吵架，隨著我們年齡愈來愈大，兩造的關係愈來愈不好。兩造爭吵後，母親曾向其表示父親以「妳現在是住在誰的房子，腳踏誰的地」等語，對母親冷嘲熱諷。另證人乙○○證稱：其念大學前，印象中父母每天都為錢吵架，其亦曾聽母親說父親表示「妳現在腳踏誰的地，住誰的房子」等語，核證人乙○○、丙○○為兩造之子女，其等長期與兩造共同生活，對於兩造日常生活互動情形，自有相當程度之瞭解，所述又大致相符，且證人為被告之女，情屬至親，應無構陷被告之可能，是原告主張兩造同住期間，常因金錢等事吵架，被告對原告之言語有失尊重乙節，尚非虛妄。基此，兩造之感情長期以往，並非和睦，難謂婚姻無破綻之情。
(五)至被告辯稱112年1月2日兩造仍偕同子女外出用餐，且兩造一起看電影，復於112年4月間共同至金門3天2夜公司旅遊，足見兩造感情並未生變云云。惟證人乙○○證稱：有次過年時全家至百貨用餐，父親提到要看阿凡達電影，但其和妹妹印象中並沒有看過這部電影，只有父母進去看，但父母不算和好，只是偶而會一起用餐，用餐時不太交談，父母二人感情就像最熟悉的陌生人。父母於112年間至金門旅遊三天二夜，這是兩造所任職公司之員工旅遊等語（見本院卷第273至275頁）。足認，兩造形式上雖有相處，實質上感情仍屬疏離。衡以愛的語言、對話、溝通本即需要練習，並非一蹴可幾，每有一次負面的互動，必須要有五次正面的互動，也就是關係中之黃金比例1：5(參Dr.John Gott-man與Robert Levenson兩位心理學家於西元1970年所做之研究)；綜觀上情，被告就婚姻關係之經營未能舉證與原告已達有效性之溝通，尚難以兩造於112年9月前尚同居，且曾各一次共同出席家庭聚餐或公司旅遊乙節，即遽認兩造婚姻破綻已達回復之情。
(六)原告再主張其於112年9月搬離兩造共同住所，分居迄今已逾1年，分居期間兩造除子女因素外，已毫無交集等語。被告不爭執兩造之分居時點，惟抗辯其願意改變以符合原告期待，並已前往醫院尋求諮商希望改善雙方問題云云，固據提出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精神科113年1月23日社會工作家族會談紀錄單為證（見本院卷第247至250頁）；惟觀諸上開紀錄單內容，被告就其家庭暴力之不當行為隻字未提，難謂有反省之意。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此舉為臨訟片面諮商，實無解於兩造婚姻關係已生破綻，而達到不可挽回之程度等情，堪以認定。
(七)按婚姻係夫妻為營永久共同生活，並使雙方人格得以實現與發展之生活共同體，其本質不是互相約束、牽制，而是互助、互愛、互信、互敬、相互包容、扶持、同甘共苦。本件綜觀上情，兩造婚後同住期間，即對於金錢使用等情事，雙方主觀認知不同，致經常爭吵，缺乏有效性之溝通，且被告於104年4月7日及109年3月13日曾對原告施以家庭暴力之行為，已有礙原告之人格尊嚴與人身安全，危及兩造婚姻關係之維繫，終致原告於112年9月間離家，並提出本件離婚訴訟。被告雖表示不願離婚，惟分居後仍未反省，迄今仍否認並淡化其暴力行為，未見歉疚且迴避責任，感情疏離，顯無法達成實質夫妻生活之婚姻目的，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雙方共同生活的婚姻目的已經不能達成，堪認兩造婚姻基礎已失，系爭婚姻現僅存形式而無實質，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且其事由尚難認原告係唯一可歸責之一方。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離婚，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林麗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王鵬勝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94號
原      告  丁○○  

訴訟代理人  林怡君律師
複代理人    黃鼎軒律師
被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蘇聰榮律師
            王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4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91年6月22日結婚，婚後育有雙胞胎
    子女乙○○、丙○○（均已成年）。惟被告婚後吝於給付生活費
    用，錙銖必較，並曾因生活鎖事怒斥原告「妳現在是腳踏誰
    的地、住的是誰的房子！」等語，令原告感到不受尊重、遭
    貶低及經濟上控制。又原告曾於104年4月7日遭被告毆打，
    致受有前額瘀傷、兩上臂瘀傷之傷害，原告當時念及雙方夫
    妻一場，且被告承諾不會再犯，乃未予追究。詎109年3月13
    日兩造因細故發生口角，被告因情緒激動、盛怒之下徒手毆
    打原告，致原告頭部撞擊牆邊，受有口腔內膜撕裂傷1公分
    、頭皮挫傷紅腫、右膝挫傷疼痛等傷害，此經本院於109年3
    月31日核發109年度家護字第498號通常保護令（下稱系爭保
    護令），被告亦因涉犯家庭暴力之傷害罪嫌，經臺灣橋頭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4779號提起公訴在案。被
    告上開暴力行為已致原告心中陰影，在家經常感到驚懼不安
    ，並萌生離婚念頭，然當時顧及子女均尚未成年，擔心被告
    遷怒於同住之子女，且被告找其舅舅向原告遊說、施壓，並
    表示被告如有前科、汙點會讓子女丟臉並影響升學等語，原
    告僅得被迫與被告和解撤回告訴，繼續忍耐與被告同住及維
    持婚姻，惟對被告之恐懼並未減少。嗣111年9月間，兩造之
    子女均離家至臺中上大學，原告乃於112年9月間搬離兩造共
    同住所迄今，搬家時被告冷眼旁觀，亦無道歉或挽留，分居
    期間兩造除子女因素外，已毫無交集、形同陌路，徒有夫妻
    之名而無夫妻之實，已無法達成實質夫妻生活之婚姻目的，
    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請求裁判離婚，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
二、被告則以：被告有持續給付生活費，非屬刻薄吝嗇或不負擔
    家庭開銷之人。又原告稱被告104年4月7日曾對其施以家庭
    暴力，惟該次事件後，兩造仍共同生活，被告亦亟力彌補自
    身過錯，滿足原告生活、心靈需要，此部分之破綻早已為修
    復。再就原告主張109年3月13日之家庭暴力事件，當下係因
    被告不願與原告繼續爭執，欲繞道離去，伸手將原告推開，
    不慎造成其重心未穩，頭部撞擊牆面受傷，被告並無傷害原
    告之故意，佐以原告傷勢並非嚴重之瘀傷、擦傷或撕裂傷，
    衡諸被告斯時年約49歲，正值壯年，身形亦屬壯碩，若有意
    出手攻擊，殊難想像原告全然無明顯外傷；且原告要求被告
    支付其5萬元作為和解條件，被告如數給付後與之達成和解
    ，並經原告撤回傷害之告訴，則該案既未經法院為實體判決
    ，自無從逕為被告故意對原告施暴之認定。又縱認兩造生活
    習慣、金錢價值不同而略生口角、推擠，並因原告主觀認被
    告給予之家庭生活費無法支應開銷而心生怨懟，然夫妻因生
    活習慣不同或對事物意見不合而有爭執，在所難免，非不得
    藉由積極、頻繁溝通化解歧見，尚難僅以兩造間有爭吵之情
    形，即推認已危及婚姻關係之維繫。況兩造於112年1月2日
    仍偕同2名子女至岡山樂購廣場用餐，餐後兩造一同看電影
    ，復於112年4月間至金門3天2夜公司旅遊，足見兩造感情並
    未生變。兩造112年9月分居後仍頻繁聯繫，原告於公司仍會
    請被告前去處理工作或聊及子女事務，113年5月間尚與被告
    相約至岡山肯德基用餐，討論子女學業問題，兩造並非形同
    陌路。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積極表達維繫婚姻之意願，願改變
    以符原告期待，並持續關心原告及子女，更前往醫院尋求諮
    商治療希望改善兩造之問題，足認被告對原告及婚姻眷戀仍
    深，兩造婚姻尚未達破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見本院卷
    第181至182、221頁）：
(一)兩造於91年6月22日結婚，婚後育有雙胞胎子女乙○○、丙○○
    （均已成年）。
(二)被告於104年4月7日曾造成原告受傷，109年3月13日又導致
    原告頭部撞擊牆邊受傷，經本院於109年3月31日核發109年
    度家護字第498號通常保護令，且涉犯因家庭暴力之傷害案
    件，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4779號
    提起公訴。
四、兩造爭點（見本院卷第223頁）：
(一)原告以下列事由主張兩造有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請求離
    婚是否有理？
　⒈被告於104年4月7日及109年3月13日對原告為家庭暴力行為?
　⒉兩造因金錢給付、使用方式及生活習慣而起爭執?
　⒊兩造自112年9月分居?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
    ，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
    ，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此觀之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自
    明。所謂有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係以婚姻是否已生
    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為其判斷之標準，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
    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
    ，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
    意願而定。而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應互信
    互賴、相互協力，以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因
    而夫妻應相互尊重以增進情感和諧及誠摯之相處，此為維持
    婚姻之基礎，若此基礎不復存在，致夫妻無法共同生活，無
    復合之可能者，即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至
    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就同項本文所定有
    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
    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
    應負責之一方請求裁判離婚，如雙方對於難以維持婚姻之重
    大事由均應負責者，則不論其責任之輕重，均無該項但書規
    定之適用（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原告主張曾於104年4月7日遭被告毆打，致受有前額瘀傷、
    兩上臂瘀傷之傷害，業據原告提出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託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為證
    （見本院卷第17頁)，被告亦不否認該日造成原告受傷（見
    本院卷第309頁），堪信原告前開主張為真。
(三)原告復主張109年3月13日遭被告徒手毆打，致其頭部撞擊牆
    邊，受有口腔內膜撕裂傷1公分、頭皮挫傷紅腫、右膝挫傷
    疼痛之傷害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保護令、臺灣橋頭地方
    法院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4779號檢察官起訴書、傷勢照片
    數幀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22頁、335至337頁）。被告
    固不否認該日兩造確有接觸並發生衝突，惟辯稱其當時欲繞
    道離開現場而推開原告，因此不慎致傷，並非故意云云。查
    ，證人即兩造之次女丙○○證稱：最後一次家暴當時其高一，
    父母在廚房吵架，其與姊姊在客廳寫作業，其先聽見類似揮
    拳的聲音，母親就從廚房跑出來，其看見母親嘴巴流血，並
    稱父親打她，叫其打電話給外婆求救，之後外婆請阿姨打電
    話報警，警察來時先紀錄，後來母親自己叫救護車去驗傷。
    該次事件導致其開始看身心科，因其與姊姊內心受到很大衝
    擊等語（見本院卷第257至259頁）；另證人即兩造之長女乙
    ○○證稱：約109年間，其高一下學期時，父母發生口角衝突
    ，母親跑出來，其看見母親嘴角旁邊流血，母親說父親打她
    ，要其與妹妹報警，因其與妹妹害怕嚇哭，母親就要我們打
    電話給外婆，請外婆幫忙報警，之後父親被警察帶走，母親
    坐計程車去驗傷等語（見本院卷第267至269頁）。被告固辯
    稱證人非親身見聞被告毆打原告，其等證言無從採信云云。
    惟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料，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
    據亦應包括在內。上開證述情節，不乏證人於事發後即時打
    電話求援及見聞原告受傷之事實，且不同證人間經隔別訊問
    ，所述大致相同，自非不得採為證據方法，其等證言，應堪
    採信。再者，觀原告所提相片(見本院卷第335頁至337頁)，
    其受口腔內膜撕裂傷1公分、頭皮挫傷紅腫、右膝挫傷疼痛
    ，傷勢非輕，如被告僅係為離開現場而推開原告，應不至於
    導致此等傷勢；且被告除經本院核發系爭保護令，被告所涉
    家庭暴力之傷害案件，亦經檢察官偵查後認定被告於109年3
    月13日因基於傷害人身體之犯意，對被告提起公訴。則由上
    開事證相互勾稽以觀，足認原告主張於109年3月13日遭被告
    徒手毆打，致其頭部撞擊牆邊而受傷等情，尚非虛妄。被告
    抗辯其並非故意為之云云，實屬避重就輕之詞，不足為採。
    至被告辯稱嗣後其已依原告要求支付5萬元作為和解條件，
    並經原告撤回傷害之刑事告訴，而未經法院實體判決云云，
    惟縱已和解，仍無礙被告確於109年3月13日對原告實施家庭
    暴力行為之認定。而夫妻應互相尊重以增進情感之和諧，防
    止家庭暴力之發生，此為維繫婚姻所必要，核被告所為，實
    有礙於原告之人格尊嚴與人身安全，致夫妻情感發生重大破
    綻，已堪認定。
(四)又原告主張兩造常因金錢給付、使用方式及生活習慣發生爭
    執乙節，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查，證人丙○○證稱：其111年
    至臺中就讀大學前，父母幾乎每天都會為錢吵架，隨著我們
    年齡愈來愈大，兩造的關係愈來愈不好。兩造爭吵後，母親
    曾向其表示父親以「妳現在是住在誰的房子，腳踏誰的地」
    等語，對母親冷嘲熱諷。另證人乙○○證稱：其念大學前，印
    象中父母每天都為錢吵架，其亦曾聽母親說父親表示「妳現
    在腳踏誰的地，住誰的房子」等語，核證人乙○○、丙○○為兩
    造之子女，其等長期與兩造共同生活，對於兩造日常生活互
    動情形，自有相當程度之瞭解，所述又大致相符，且證人為
    被告之女，情屬至親，應無構陷被告之可能，是原告主張兩
    造同住期間，常因金錢等事吵架，被告對原告之言語有失尊
    重乙節，尚非虛妄。基此，兩造之感情長期以往，並非和睦
    ，難謂婚姻無破綻之情。
(五)至被告辯稱112年1月2日兩造仍偕同子女外出用餐，且兩造
    一起看電影，復於112年4月間共同至金門3天2夜公司旅遊，
    足見兩造感情並未生變云云。惟證人乙○○證稱：有次過年時
    全家至百貨用餐，父親提到要看阿凡達電影，但其和妹妹印
    象中並沒有看過這部電影，只有父母進去看，但父母不算和
    好，只是偶而會一起用餐，用餐時不太交談，父母二人感情
    就像最熟悉的陌生人。父母於112年間至金門旅遊三天二夜
    ，這是兩造所任職公司之員工旅遊等語（見本院卷第273至2
    75頁）。足認，兩造形式上雖有相處，實質上感情仍屬疏離
    。衡以愛的語言、對話、溝通本即需要練習，並非一蹴可幾
    ，每有一次負面的互動，必須要有五次正面的互動，也就是
    關係中之黃金比例1：5(參Dr.John Gott-man與Robert Leve
    nson兩位心理學家於西元1970年所做之研究)；綜觀上情，
    被告就婚姻關係之經營未能舉證與原告已達有效性之溝通，
    尚難以兩造於112年9月前尚同居，且曾各一次共同出席家庭
    聚餐或公司旅遊乙節，即遽認兩造婚姻破綻已達回復之情。
(六)原告再主張其於112年9月搬離兩造共同住所，分居迄今已逾
    1年，分居期間兩造除子女因素外，已毫無交集等語。被告
    不爭執兩造之分居時點，惟抗辯其願意改變以符合原告期待
    ，並已前往醫院尋求諮商希望改善雙方問題云云，固據提出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精神科113年1月23日社會工
    作家族會談紀錄單為證（見本院卷第247至250頁）；惟觀諸
    上開紀錄單內容，被告就其家庭暴力之不當行為隻字未提，
    難謂有反省之意。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此舉為臨訟片面諮商
    ，實無解於兩造婚姻關係已生破綻，而達到不可挽回之程度
    等情，堪以認定。
(七)按婚姻係夫妻為營永久共同生活，並使雙方人格得以實現與
    發展之生活共同體，其本質不是互相約束、牽制，而是互助
    、互愛、互信、互敬、相互包容、扶持、同甘共苦。本件綜
    觀上情，兩造婚後同住期間，即對於金錢使用等情事，雙方
    主觀認知不同，致經常爭吵，缺乏有效性之溝通，且被告於
    104年4月7日及109年3月13日曾對原告施以家庭暴力之行為
    ，已有礙原告之人格尊嚴與人身安全，危及兩造婚姻關係之
    維繫，終致原告於112年9月間離家，並提出本件離婚訴訟。
    被告雖表示不願離婚，惟分居後仍未反省，迄今仍否認並淡
    化其暴力行為，未見歉疚且迴避責任，感情疏離，顯無法達
    成實質夫妻生活之婚姻目的，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雙方共
    同生活的婚姻目的已經不能達成，堪認兩造婚姻基礎已失，
    系爭婚姻現僅存形式而無實質，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
    事由，且其事由尚難認原告係唯一可歸責之一方。從而，原
    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離婚，即屬有據，應
    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林麗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王鵬勝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94號
原      告  丁○○  

訴訟代理人  林怡君律師
複代理人    黃鼎軒律師
被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蘇聰榮律師
            王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91年6月22日結婚，婚後育有雙胞胎子女乙○○、丙○○（均已成年）。惟被告婚後吝於給付生活費用，錙銖必較，並曾因生活鎖事怒斥原告「妳現在是腳踏誰的地、住的是誰的房子！」等語，令原告感到不受尊重、遭貶低及經濟上控制。又原告曾於104年4月7日遭被告毆打，致受有前額瘀傷、兩上臂瘀傷之傷害，原告當時念及雙方夫妻一場，且被告承諾不會再犯，乃未予追究。詎109年3月13日兩造因細故發生口角，被告因情緒激動、盛怒之下徒手毆打原告，致原告頭部撞擊牆邊，受有口腔內膜撕裂傷1公分、頭皮挫傷紅腫、右膝挫傷疼痛等傷害，此經本院於109年3月31日核發109年度家護字第498號通常保護令（下稱系爭保護令），被告亦因涉犯家庭暴力之傷害罪嫌，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4779號提起公訴在案。被告上開暴力行為已致原告心中陰影，在家經常感到驚懼不安，並萌生離婚念頭，然當時顧及子女均尚未成年，擔心被告遷怒於同住之子女，且被告找其舅舅向原告遊說、施壓，並表示被告如有前科、汙點會讓子女丟臉並影響升學等語，原告僅得被迫與被告和解撤回告訴，繼續忍耐與被告同住及維持婚姻，惟對被告之恐懼並未減少。嗣111年9月間，兩造之子女均離家至臺中上大學，原告乃於112年9月間搬離兩造共同住所迄今，搬家時被告冷眼旁觀，亦無道歉或挽留，分居期間兩造除子女因素外，已毫無交集、形同陌路，徒有夫妻之名而無夫妻之實，已無法達成實質夫妻生活之婚姻目的，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請求裁判離婚，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則以：被告有持續給付生活費，非屬刻薄吝嗇或不負擔家庭開銷之人。又原告稱被告104年4月7日曾對其施以家庭暴力，惟該次事件後，兩造仍共同生活，被告亦亟力彌補自身過錯，滿足原告生活、心靈需要，此部分之破綻早已為修復。再就原告主張109年3月13日之家庭暴力事件，當下係因被告不願與原告繼續爭執，欲繞道離去，伸手將原告推開，不慎造成其重心未穩，頭部撞擊牆面受傷，被告並無傷害原告之故意，佐以原告傷勢並非嚴重之瘀傷、擦傷或撕裂傷，衡諸被告斯時年約49歲，正值壯年，身形亦屬壯碩，若有意出手攻擊，殊難想像原告全然無明顯外傷；且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5萬元作為和解條件，被告如數給付後與之達成和解，並經原告撤回傷害之告訴，則該案既未經法院為實體判決，自無從逕為被告故意對原告施暴之認定。又縱認兩造生活習慣、金錢價值不同而略生口角、推擠，並因原告主觀認被告給予之家庭生活費無法支應開銷而心生怨懟，然夫妻因生活習慣不同或對事物意見不合而有爭執，在所難免，非不得藉由積極、頻繁溝通化解歧見，尚難僅以兩造間有爭吵之情形，即推認已危及婚姻關係之維繫。況兩造於112年1月2日仍偕同2名子女至岡山樂購廣場用餐，餐後兩造一同看電影，復於112年4月間至金門3天2夜公司旅遊，足見兩造感情並未生變。兩造112年9月分居後仍頻繁聯繫，原告於公司仍會請被告前去處理工作或聊及子女事務，113年5月間尚與被告相約至岡山肯德基用餐，討論子女學業問題，兩造並非形同陌路。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積極表達維繫婚姻之意願，願改變以符原告期待，並持續關心原告及子女，更前往醫院尋求諮商治療希望改善兩造之問題，足認被告對原告及婚姻眷戀仍深，兩造婚姻尚未達破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見本院卷第181至182、221頁）：
(一)兩造於91年6月22日結婚，婚後育有雙胞胎子女乙○○、丙○○（均已成年）。
(二)被告於104年4月7日曾造成原告受傷，109年3月13日又導致原告頭部撞擊牆邊受傷，經本院於109年3月31日核發109年度家護字第498號通常保護令，且涉犯因家庭暴力之傷害案件，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4779號提起公訴。
四、兩造爭點（見本院卷第223頁）：
(一)原告以下列事由主張兩造有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請求離婚是否有理？
　⒈被告於104年4月7日及109年3月13日對原告為家庭暴力行為?
　⒉兩造因金錢給付、使用方式及生活習慣而起爭執?
　⒊兩造自112年9月分居?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此觀之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自明。所謂有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係以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為其判斷之標準，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而定。而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應互信互賴、相互協力，以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因而夫妻應相互尊重以增進情感和諧及誠摯之相處，此為維持婚姻之基礎，若此基礎不復存在，致夫妻無法共同生活，無復合之可能者，即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至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就同項本文所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之一方請求裁判離婚，如雙方對於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均應負責者，則不論其責任之輕重，均無該項但書規定之適用（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原告主張曾於104年4月7日遭被告毆打，致受有前額瘀傷、兩上臂瘀傷之傷害，業據原告提出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為證（見本院卷第17頁)，被告亦不否認該日造成原告受傷（見本院卷第309頁），堪信原告前開主張為真。
(三)原告復主張109年3月13日遭被告徒手毆打，致其頭部撞擊牆邊，受有口腔內膜撕裂傷1公分、頭皮挫傷紅腫、右膝挫傷疼痛之傷害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保護令、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4779號檢察官起訴書、傷勢照片數幀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22頁、335至337頁）。被告固不否認該日兩造確有接觸並發生衝突，惟辯稱其當時欲繞道離開現場而推開原告，因此不慎致傷，並非故意云云。查，證人即兩造之次女丙○○證稱：最後一次家暴當時其高一，父母在廚房吵架，其與姊姊在客廳寫作業，其先聽見類似揮拳的聲音，母親就從廚房跑出來，其看見母親嘴巴流血，並稱父親打她，叫其打電話給外婆求救，之後外婆請阿姨打電話報警，警察來時先紀錄，後來母親自己叫救護車去驗傷。該次事件導致其開始看身心科，因其與姊姊內心受到很大衝擊等語（見本院卷第257至259頁）；另證人即兩造之長女乙○○證稱：約109年間，其高一下學期時，父母發生口角衝突，母親跑出來，其看見母親嘴角旁邊流血，母親說父親打她，要其與妹妹報警，因其與妹妹害怕嚇哭，母親就要我們打電話給外婆，請外婆幫忙報警，之後父親被警察帶走，母親坐計程車去驗傷等語（見本院卷第267至269頁）。被告固辯稱證人非親身見聞被告毆打原告，其等證言無從採信云云。惟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料，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應包括在內。上開證述情節，不乏證人於事發後即時打電話求援及見聞原告受傷之事實，且不同證人間經隔別訊問，所述大致相同，自非不得採為證據方法，其等證言，應堪採信。再者，觀原告所提相片(見本院卷第335頁至337頁)，其受口腔內膜撕裂傷1公分、頭皮挫傷紅腫、右膝挫傷疼痛，傷勢非輕，如被告僅係為離開現場而推開原告，應不至於導致此等傷勢；且被告除經本院核發系爭保護令，被告所涉家庭暴力之傷害案件，亦經檢察官偵查後認定被告於109年3月13日因基於傷害人身體之犯意，對被告提起公訴。則由上開事證相互勾稽以觀，足認原告主張於109年3月13日遭被告徒手毆打，致其頭部撞擊牆邊而受傷等情，尚非虛妄。被告抗辯其並非故意為之云云，實屬避重就輕之詞，不足為採。至被告辯稱嗣後其已依原告要求支付5萬元作為和解條件，並經原告撤回傷害之刑事告訴，而未經法院實體判決云云，惟縱已和解，仍無礙被告確於109年3月13日對原告實施家庭暴力行為之認定。而夫妻應互相尊重以增進情感之和諧，防止家庭暴力之發生，此為維繫婚姻所必要，核被告所為，實有礙於原告之人格尊嚴與人身安全，致夫妻情感發生重大破綻，已堪認定。
(四)又原告主張兩造常因金錢給付、使用方式及生活習慣發生爭執乙節，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查，證人丙○○證稱：其111年至臺中就讀大學前，父母幾乎每天都會為錢吵架，隨著我們年齡愈來愈大，兩造的關係愈來愈不好。兩造爭吵後，母親曾向其表示父親以「妳現在是住在誰的房子，腳踏誰的地」等語，對母親冷嘲熱諷。另證人乙○○證稱：其念大學前，印象中父母每天都為錢吵架，其亦曾聽母親說父親表示「妳現在腳踏誰的地，住誰的房子」等語，核證人乙○○、丙○○為兩造之子女，其等長期與兩造共同生活，對於兩造日常生活互動情形，自有相當程度之瞭解，所述又大致相符，且證人為被告之女，情屬至親，應無構陷被告之可能，是原告主張兩造同住期間，常因金錢等事吵架，被告對原告之言語有失尊重乙節，尚非虛妄。基此，兩造之感情長期以往，並非和睦，難謂婚姻無破綻之情。
(五)至被告辯稱112年1月2日兩造仍偕同子女外出用餐，且兩造一起看電影，復於112年4月間共同至金門3天2夜公司旅遊，足見兩造感情並未生變云云。惟證人乙○○證稱：有次過年時全家至百貨用餐，父親提到要看阿凡達電影，但其和妹妹印象中並沒有看過這部電影，只有父母進去看，但父母不算和好，只是偶而會一起用餐，用餐時不太交談，父母二人感情就像最熟悉的陌生人。父母於112年間至金門旅遊三天二夜，這是兩造所任職公司之員工旅遊等語（見本院卷第273至275頁）。足認，兩造形式上雖有相處，實質上感情仍屬疏離。衡以愛的語言、對話、溝通本即需要練習，並非一蹴可幾，每有一次負面的互動，必須要有五次正面的互動，也就是關係中之黃金比例1：5(參Dr.John Gott-man與Robert Levenson兩位心理學家於西元1970年所做之研究)；綜觀上情，被告就婚姻關係之經營未能舉證與原告已達有效性之溝通，尚難以兩造於112年9月前尚同居，且曾各一次共同出席家庭聚餐或公司旅遊乙節，即遽認兩造婚姻破綻已達回復之情。
(六)原告再主張其於112年9月搬離兩造共同住所，分居迄今已逾1年，分居期間兩造除子女因素外，已毫無交集等語。被告不爭執兩造之分居時點，惟抗辯其願意改變以符合原告期待，並已前往醫院尋求諮商希望改善雙方問題云云，固據提出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精神科113年1月23日社會工作家族會談紀錄單為證（見本院卷第247至250頁）；惟觀諸上開紀錄單內容，被告就其家庭暴力之不當行為隻字未提，難謂有反省之意。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此舉為臨訟片面諮商，實無解於兩造婚姻關係已生破綻，而達到不可挽回之程度等情，堪以認定。
(七)按婚姻係夫妻為營永久共同生活，並使雙方人格得以實現與發展之生活共同體，其本質不是互相約束、牽制，而是互助、互愛、互信、互敬、相互包容、扶持、同甘共苦。本件綜觀上情，兩造婚後同住期間，即對於金錢使用等情事，雙方主觀認知不同，致經常爭吵，缺乏有效性之溝通，且被告於104年4月7日及109年3月13日曾對原告施以家庭暴力之行為，已有礙原告之人格尊嚴與人身安全，危及兩造婚姻關係之維繫，終致原告於112年9月間離家，並提出本件離婚訴訟。被告雖表示不願離婚，惟分居後仍未反省，迄今仍否認並淡化其暴力行為，未見歉疚且迴避責任，感情疏離，顯無法達成實質夫妻生活之婚姻目的，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雙方共同生活的婚姻目的已經不能達成，堪認兩造婚姻基礎已失，系爭婚姻現僅存形式而無實質，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且其事由尚難認原告係唯一可歸責之一方。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離婚，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林麗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王鵬勝　　


